
 

证券代码：002521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2022-004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1、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峰新材”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淄博欧木特种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欧木”或“乙

方”）与淄博齐鲁化学工业区金银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银谷”或“甲方”）、山东齐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顺能

源”或“丙方”）签署《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

共同投资设立淄博九合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2200万元，其中金银谷持股 51%，淄博欧木持股 20%，齐顺能源

持股 29%。 

2、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共同投资方基本情况 

(一) 淄博齐鲁化学工业区金银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5060407611U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郭宏坤 

注册资本：1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 12月 31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晏婴路 161-1号 

经营范围：无(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新农村(小城镇)建设投

资,示范镇项目建设投资,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建设投资，旧城旧村改

造、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生态、节能、环保项目投资，工业、商

业、公共建设、住宅用地投资开发运营，工业园区、城乡住宅小区、

公共建设项目及配套设施租赁、物业管理和服务。（以上范围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务院决定规定限制经营的项目要取得许可后经营，需审批或许可经

营的，凭审批手续或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淄博市临淄区九合财金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100%。与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金银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山东齐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5MA3PTFAR9H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闫录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 5月 22日 



 

注册地址：淄博市临淄区辛化路 208号 

经营范围：天然气（仅限作为燃料使用）、石油化工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五金建材、煤炭、办公用品的销售；天然气设备加工制

造安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结构：闫录持股 70%、鲁长征 30%。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齐顺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淄博九合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22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晏婴路 161-2号 108室 

5、经营范围：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运营；天然气销售（仅限

作为燃料使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6、出资情况 

注：以上信息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四、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方式 

出资

比例 

淄博齐鲁化学工业区金银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122 现金 51% 

淄博欧木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440 现金 20% 

山东齐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38 现金 29% 

合计 2200  100% 



 

甲方：淄博齐鲁化学工业区金银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淄博欧木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丙方：山东齐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协议各方认缴出资方式、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 

甲方以现金出资 1122万元，持股比例为 51%； 

乙方以现金出资 440万元，持股比例为 20%； 

丙方以现金出资 638万元，持股比例为 29%。 

（三）公司管理 

1、股东会 

股东会由合资各方组成，是合资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职权由

合资公司章程确定。 

股东会会议由合资各方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作

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

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

的股东通过。 

2、董事会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 5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

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3、监事会 

合资公司设监事会，成员 3 人，其中职工代表 1 人。监事会设

主席一人，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的任期每届为三年，任

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监事会决议应当经半数以上监事通过。 



 

4、管理人员 

合资公司设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

责，行使职权由公司章程确定。 

5、本次投资后，合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甲方提名，总经理由

甲方派出，财务负责人由甲方派出。 

（四）违约责任 

凡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首先由争议双方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则通过诉讼解决，诉讼由临淄人民法院管辖，因此而发

生的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等

费用均由败诉方承担。 

（五）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合资各方盖章及签约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协议未尽

事宜，可由三方协商解决，并签订补充协议进一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

务。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稳定的天然气供应，进一步

保障公司正常生产。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

经营状况产生不良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2、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尚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尚存在

工商核准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会受宏观经济政策、行业竞争以及市场需求变



 

化等因素的影响，合资公司成立后能否实现发展目标，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15日 


